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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事业单位财会监督体系中
内部监督的五种关系思考

赵祥兵  李硕■

摘  要：新时代财会监督要求事业单位结合自身实际完善内部控制体系，健全内控制度，强化流程管控，加强

关键业务、关键岗位的财务风险分类分级防范，不断提升财务监督质效水平。本文从五个方面讨论了如何开展并推

进财会监督，确保牢牢守住第一道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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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加强财会监督工作

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推进

和加强“各单位内部监督”工作，要求

各单位“加强对自身经济业务、财务管

理、会计行为的日常监督，确保牢牢守

住第一道防线”。事业单位要结合自身

实际完善内部控制体系，健全内控制

度，强化流程管控，加强关键业务、关

键岗位的财务风险分类分级防范，不

断提升财会监督质效水平。

一、处理好“一把手”监督

与被监督的关系

《意见》明确，各单位主要负责人

为本单位财会监督第一责任人。在赋

予“一把手”监督权力的同时，明确各

单位主要负责人是财会监督内部控制

的第一责任人。一是要坚持和加强党

对财会监督工作的组织领导，将财会

监督工作纳入党委重要议事日程，定

期听取工作汇报，及时研究解决财会

监督领域重大问题。二是事业单位要

坚决落实好“一把手”不直接分管财务

的硬性制度安排，根据关于加强对“一

把手”监督的工作要求，明确一名单位

领导班子成员分管财务，根据实际情

况限定分管领导的资金审批权限，重

大事项必须请示单位“一把手”或经领

导班子集体审批。三是事业单位“一把

手”要处理好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提

高政治站位，强化自我约束，以身作

则，率先垂范，严格遵守制度、流程和

规则、规定，带头推动财会监督工作健

康顺利开展。

二、处理好“执行者”监督

地位与管理权限的关系

《意见》要求，单位内部应明确承

担财会监督职责的机构或人员，这些

机构或人员是财会监督的“执行者”，

在单位内部必须以制度的形式赋予其

相对独立的监督地位，并与其拥有的

权限相对应。一是相对的独立性是保

障财会监督权威和地位的生命线，而

监督权限的具体界定和科学划分是财

会监督有效性与执行落实的基础。为

此，应根据实际情况健全完善财会监

督相关机构，并对有关职责和人员进

行必要的界定。二是探索建立财会监

督工作联席办公制度。“执行者”既不

能具体从事单位财会工作，又不能远

离单位财会业务领域，同时还要摆正

位置，发挥专业监督优势，处理好具体

执行财会监督与其他纪检监督、审计

监督等监督的关系，形成全方位、立体

化和互补联动的共享格局。三是推动

建立重大问题事项汇报沟通机制，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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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沟通重大问题，及时汇报重要事项，

关键节点无缝对接，以获得单位主要

领导的支持，为开展内部监督创造良

好环境。

三、处理好“被监督对象”

内部控制与外部监督的关系

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是推进财会监

督的重要支撑和可靠抓手，如果内部

控制存在避实就虚、弱化甚至“空转”

的问题，或内部控制机制不健全、体系

不完整均会影响其关键性作用充分发

挥。因此，一是要根据《意见》精神要

求，重新构建完整的立体化全链条的

内部控制体系，同时加强对内部控制

的常态化有效性运行的日常监督，查

找内部控制薄弱点并制定措施加以整

改。二是要研究建立财会监督评议工

作机制。财政、财经和财会具体行为涉

及单位员工切身利益，是员工高度关

注的敏感话题，事业单位要重视和发

挥民主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的外

部监督作用，通过评议表、问卷、回访

等形式，敢于善于跳出“财会监督”看、

评、议“财会监督”，凝聚各方监督力

量的同时，充分展现财会监督的多维

度价值取向。三是加强事业单位内部

财务公开工作，通过“线下 + 线上”等

方式，科学设置财务公开活动范围、内

容和公开权限。同时，要加强事业单位

预决算执行情况等公开力度，对“三重

一大”涉及财会活动的能公开尽量公

开，提高事业单位财务信息披露制度

落实力度。对外要加强政务信息公开

工作，充分利用新闻媒体、自媒体等手

段，进一步规范必须对外发布的内容、

范围，定期发布事业单位财会监督工

作成果，不断强化对外公开的回应互

动和质询解释力度，虚心接受社会监

督，提升财务管理能力水平。

四、处理好“硬约束”制度

建构与统筹衔接的关系

《意见》指出，要强化财经纪律

刚性约束，这需要纪律刚性和制度硬

性相结合。一是积极探索形成“财会

监督+ N”联动监督模式。根据财会监

督以党内监督为主导的定位，财会监

督相关制度体系需要统筹党内监督制

度、财经具体制度、内部规章细则等内

容，不能仅局限于财经活动行为单一

视角，推进财会监督有形覆盖和有效

覆盖相统筹，凝聚财会监督合力，进一

步提升财会监督质效。二是逐步建立

完善有效管用的财会监督相关制度体

系。事业单位要结合实际和工作性质，

着眼堵塞漏洞、全过程管理和汇聚监

督合力，加大不同层次不同方面相关

制度集成、统筹和具体落地，修订完善

原有预算管理、财务会计管理、政府采

购管理、资产管理、合同管理等制度，

将财会监督实践中行之有效的做法及

时上升为制度成果和工作规范，做到

有法纪可依、有规章可循。三是逐步建

立相对独立的财会监督绩效目标考核

体系。“考什么”决定“干什么”，“怎么

评”影响“如何干”，加大事业单位财

会监督和党的建设、干部管理、内部审

计、经济责任审计以及巡视巡察等制

度流程衔接和一体贯彻，根据实际适

当量化相关考核指标，强化财会监督

考核结果运用，推进人岗相适、精准监

督，不断提升财会监督工作绩效和责

任担当。

五、处理好“守门员”职责

权力与权利保障的关系

《意见》强调了财会人员恪守职业

道德的同时，赋予财会人员“拒绝”“说

不”的纠偏职责和检举相关违法违规

行为的法定权力，从起点严把财经行

为的“第一道关口”。一是明确和细化

财会人员“说不”的具体情形和报告要

求，根据义务和权利相一致原则，事业

单位结合实际情况以及廉政风险防控

层次和分类要求，科学梳理财会监督

制度的执行流程，设置分类管控节点，

对违反法律法规和单位规章制度的财

会事项实现自动触发回退处置，推进

财会监督规范化可视化。二是深化“互

联网 + 监督”，研发以原始票据、合规

性审核和资金支付为支撑点的财会监

督嵌入模块，基于 AI 人工智能的深度

学习技术，依托事业单位管理信息总

平台、财务信息管理软件、财政预算管

理一体化系统等信息化平台，做好各

领域数据汇聚融合和财会监督风险防

控，实现财会监督数据共享共用和监

督手段智慧化。三是加强财会人员的

监督督导和财会行为的痕迹管理，明

确财会监督奖惩措施，对违反财经纪

律的单位和人员，加大公开曝光力度，

对发生履职不力、知情不报等情形的，

及时提出批评教育，对造成重大损失

和恶劣影响的，要严肃追责问责，实现

惩治震慑、监督约束、提升觉悟协同发

力，巩固和深化财会监督工作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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